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 函(稿)

機關地址：   

聯絡方式：股別  承辦人及電話 

傳    真：   

受文者：如正、副本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檔案應用准駁表

主旨：臺端申請應用檔案一案，經准駁決定如後附准駁表，請查

照。

說明：依臺端○年○月○日申請書辦理。

正本：OOO

副本：本分署收發室（均含附件）

分署長

擬                     核                     判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檔案應用准駁表

申請人：

申請書編號： 

              

（申請書影本附

後） 

臺端申請應用檔案之准駁結果如下： 

□提供應用 

應用方式 檔案申請序號 

□可提供檔案□原件□複製品供閱。 

□所申請序號______內容含內部簽辦事

項或其他當事人資料部份，經抽離或

遮掩處理後提供。  

□可提供複製。 

□所申請序號______內容含內部簽辦事

項或其他當事人資料部份，經抽離或

遮掩處理後提供。 

◎若需郵寄服務，複製費用、郵資及處

理費共計新臺幣○元。請於○年○月

○日前以現金袋或郵政匯票送本分

署。(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2

號) 



□暫無法提供使

用 

原因 檔案申請序號 

□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

件。 

 

□檔案內容涉及國家與一般公務、工商

機密。 

 

□檔案內容涉及個人犯罪資料。  

□檔案內容涉及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

查、人事及薪資資料。 

 

 

□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  

□有侵害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正當權益之

虞。 
 

□其他：  

法令依據：檔案法第18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46條、稅

捐稽徵法第33條。



注意事項

1、 准予提供應用者，請持通知函及准駁表並備身分證明文件（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居

留證），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 2號)應用檔

案，並請於行前 3日前與本分署連絡，以資準備。(分署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請參照

通知函)。

2、 不服本分署准駁決定者，得自本准駁通知書送達翌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提起訴願。

3、 服務時間及處所：

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於本分署所定時間為之（週一至週五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2時至 5時）。例假日、國定假日及停止上班日不對外開放；因

故停止開放時，另行公告週知。

4、 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保持檔案資料完整，並不得有下列行為，如有發生下列

情形者，本分署得停止應用檔案；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一)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

(四)於應用處所內飲食、吸菸、喧嘩或妨礙他人等行為。

(五)破壞應用處所之環境整潔及設備。

(六)攜帶原子筆、毛筆等易塗損檔卷之工具或私人物品。

(七)擅自接用電源及連接本分署網路系統。



相關收費標準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

準」收費。  

5、 應用檔案而侵害他人之著作權或隱私權等權益時，應由應用者自負責任。

6、 交通資訊：

(一)捷運：橘線ˇ苓雅運動園區站2號出口。

(二)高雄市公車：

 1.捷運技擊館站：8505、紅22、248、50五福幹線。

 2.輔仁路口（三多一路）站：8001、81、11、52、70三多幹線。

 3.中正體育場站：70三多幹線、11、52。

(三)自行開車：

 1.北上：

 行經國道1號高速公路，靠右於「三多一路」處下「367C高雄」出口，行

駛左線，左轉沿三多一路（高雄市區）方向直行，至體育場路右轉，沿體

育場路直行至政南街左轉。

 2.南下：

 行經國道1號高速公路，靠右於「中正一路」處下「367B高雄」出口，往

前繼續行駛至武營路，行駛右線，右轉三多一路，直行至體育場路右轉，

沿體育場路直行至政南街左轉。


